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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珠琶洲东莞市荣昌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
“4·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3年4月1日11时50分许，第51届中国（广州）国际家具博

览会（办公环境及商用空间展，以下简称广州办公环境展）撤展

过程中，一男子在广交会展馆D区20.2展厅C08展位（以下简称事

发展位）拆除天花板时被滑落的天花板砸中，造成1人死亡、直

接经济损失约170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海珠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海珠区人民政府“4.1”

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开展事故

调查工作，并于2023年10月31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海

珠琶洲东莞市荣昌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“4·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

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

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

<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>的通知》（安

委办〔2021〕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评估办法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广

州市海珠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区安委办）组织成

立海珠琶洲东莞市荣昌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‘4·1’一般物体打

击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（以下简称评估组）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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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单位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

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过程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4年9月30日，区安委办牵头成立评估组，评估组组长由

区安委办主任、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，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、

区科工商信局、区人社局、区总工会和琶洲街道办事处等有关人

员组成。评估组依据《评估办法》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

构协助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

1.确定评估对象。评估组根据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发布的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确定此次评估对象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

有限公司（展馆出租单位，以下简称“对外贸易公司”）、中国

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（组展单位，以下简称“广州展览公

司”）、广州民创展览策划有限公司（主场承建商，以下简称“广

州民创公司”）、广东中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（事发展位施工单

位，以下简称“广东中视公司”）、东莞市荣昌达展览服务有限

公司（事发展位劳务单位，以下简称“东莞荣昌达公司”）、李

*明（本起事故死者，东莞荣昌达公司聘请人员）、苏*红（莞荣

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）、张*（东莞荣昌达公司聘请人

员）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科工商信局和琶洲街道办事处。

2.确定评估内容。评估组逐项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防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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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整改措施建议，评估事故责任人和有关部门落实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工作成效，对事故责任人员处罚建议

等落实情况。

（三）开展评估工作

1.评估组依据区政府批复的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调阅本起事

故案卷资料，对接原事故调查组成员了解相关情况，收集有关证

据材料。

2.对本次事故涉事人员及事故责任人的身份信息、询问调查

笔录等进行了审查，并通过走访现场、座谈问询等方式了解落实

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及工作成效。通过向

评估组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等方式，整体评估对外贸易公司、广

州展览公司、广州民创公司、广东中视公司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

科工商信局和琶洲街道办事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

建议的落实情况，并形成了初步意见。

3.评估组通过查阅区应急管理局、区科工商信局和琶洲街道

办事处的“4·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的

相关文件，整体评估相关政府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

究建议的落实情况。

4.第51届中国（广州）国际家具博览会已于2023年4月结束，

截止评估工作开展之日，东莞荣昌达公司已结束广州市内所有业

务，现在广州市内已无任何项目及人员驻扎，因此评估组对其整

改落实情况不再进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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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
从海珠琶洲东莞市荣昌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“4·1”一般物

体打击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，评估组认为：

（一）涉事责任单位已针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指出的导致事

故发生的原因及问题作出相应的整改。

（二）涉事责任单位已落实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事故防

范措施建议。

（三）区科工商信局、琶洲街道办事处多措并举、举一反三

开展整治工作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处罚决定书、相关政府部门的“4·1”

一般物体打击事故工作情况函等文件，已明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

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
序号
责任单位或责任

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李*明

（本起事故死

者，东莞荣昌达

公司聘请人员）

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

议免予责任追究。
——

2

苏*红

（东莞荣昌达公

司法定代表人、

总经理）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

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已落实。

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作

出处人民币47685.98元（肆万

柒仟陆佰捌拾伍元玖角捌分）
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3 东莞荣昌达公司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

已落实。

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作

出处人民币310000元（叁拾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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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

予行政处罚。

万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4 广东中视公司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

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

予行政处罚。

已落实。

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作

出处人民币310000元（叁拾壹

万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5
张*

（东莞荣昌达公

司聘请人员）

建议由东莞荣昌达公司

给予批评教育，依照有关

规章制度给予处分。

已落实。

四、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、查阅文件等方式，针对本事故的发生

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开展评估工作。经评

估，涉事责任单位东莞荣昌达公司、广东中视公司对未按照规定

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、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等导致事故

发生的原因及问题进行整改，都给予了较好的解决。

五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“4·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，相关政府部门

通过开展整治工作、组织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等方式，多措并举、

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管理监管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

全事故发生。

涉事责任单位及相关政府部门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

作情况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对外贸易公司、广州展览公司、广州民创公司

1.召开全体员工警示教育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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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广州市海珠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落实事故防

范和整改措施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的要求，广州展览

公司全体员工于2023年11月29日、12月5日分两批召开了“4.1”

事故警示教育专题会议，邀请了琶洲街道和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心集团）保卫部领导参会并指导讲话。

会议通报了《通知》要求和《海珠琶洲东莞市荣昌达展览服

务有限公司“4.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》。琶洲街道代

表指出展会布展人员流动性较大，临时装搭施工安全监管难度大；

通过警示教育，一是提高各方重视程度，主动作为；二是要在具

体安全管理行动上进行落实；三是互相支持配合，在事前、事中、

事后加强沟通协调防范事故发生，及时快速处置安全问题。中心

集团保卫部领导指出，“没有安全的展会不是成功的展会”，此

次事故案例是因为个人不重视、安全学习缺失而导致事故发生；

安全管理要多提醒督促，“宁愿听到骂声，不要听到哭声”，没

有安全就没有一切，希望大家通过学习，加深对安全工作的认识

和理解。同时公司总经理要求全体员工，一是深刻认识“4.1”

安全事故惨痛教训，充分认识安全工作重要性；二是落实整改措

施，举一反三，完善安全防范举措；三是强化安全防范和底线思

维，做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

2.进一步加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

一是梳理更新了《展会安全风险防控清单》。清单式列出筹、

开、撤展不同阶段划分高、中、低三级安全风险源和防范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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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后每届展会对安全风险的表现形式、可能后果和防范应对措施，

进行总结优化，适时更新，力求对展会进行全过程、全方位排查

排除安全生产风险。

二是强化搭建拆展技术交底。展位报图时，要求二层展位和

大面积封顶、大跨度结构展位，除设计方案外，对展位搭建及拆

除提供安全技术交底资料，包括搭建拆展步骤、配备相应工具、

重点安全风险等相关说明；要求施工负责人进场前，要做好对现

场工人进行技术交底、安全培训等工作。

3.强化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

一是进一步加强与展馆、监理、主场承建、保安公司联动，

落实展会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。

二是进一步完善展会组织方人员的巡查监管、监理的专业巡

查和监管、主场承建和保安的现场安全管理、施工单位的资质准

入制度和自身安全管理的四级安全管理机制。

三是举一反三，进一步压实展览期间各方安全生产责任。对

其他的展会服务商也要加强安全管理，服务商各自承担着安全监

管和现场服务的重大责任，要依法依规，抓好责任落实，抓实抓

细工作方案和施工方案的落实。具体措施详见《展会安全生产整

改工作方案》。

4.加强利用视频监控设备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排除

在现有安全监管模式的基础上，加强与展馆沟通，与展馆保

卫部、现场保安及主场等巡查人员联动。在主要高风险时间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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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展时结构竖立阶段和撤展时结构放倒阶段充分利用展馆视频

监控设备加强对现场高风险点进行监控对馆内多层展位、高处作

业等地面视觉盲区进行监管，及时与现场监管人员沟通，排查、

排除安全隐患。

（二）广东中视公司

1.组织公司全体人员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，通报事故情况，

举一反三。

2.强化对劳务单位的统一协调管理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如实

记录并跟踪处理。

3.结合公司负责的展位布撤展施工作业，组织人员开展《手

摇物料升降机使用规范及展位拆除操作要求》专题安全教育培训。

（三）区科工商信局

1.大力开展会展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。全面推进

会展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配合各有关部门指导开展安全

生产工作。严格按照《2023 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》、《海珠区

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总体方案》，深入开展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，针对会展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特点，制定年

度安全生产巡查检查计划，建立完善工作台账，推动会展行业企

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工作。

2.加强会展行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。做好展前安全提醒。督

促指导展馆、主办单位开展安全培训，由主办单位中国对外贸易

广州展览有限公司召集家博会、建博会特装施工资质单位和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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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单位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培训，要求展馆方、主办方、主场承

建方及参展方按职责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责任，做实做足安全

生产措施，强化风险防控。

3.做好事后安全教育。“4·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发生后，

配合应急部门对涉事企业开展约谈工作，并向所有展馆和近期展

会主办单位发出了《关于加强海珠区展览活动安全生产工作的通

知》，要求各相关单位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，强化防范措施。

4.持续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，重点聚焦大型

展会活动、主要假期节点活动，要求场馆和企业强化红线意识，

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求。

5.针对事故举一反三持续做好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，切实

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求。

6.持续做好宣贯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长效机制，如经费

投入、人员培训、基础管理、应急救援、考核机制、安全风险管

控、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应急处置机制。

（四）琶洲街道办事处

一是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。压紧压实主办方、场地方、

参展方、施工方的安全责任，督促各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

制，依法依规做好布展、撤展、展览期间的安全监督与管理，落

实落细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、联合巡查检查、聘请第三方监

理单位、强化入场施工单位资质审查等具体措施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
二是切实加大执法检查和监管力度。深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“四不两直”抽查检查机制，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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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依法加大惩处力度，形成有效震慑，最大限度压缩违法违规

行为的生存空间。强化与行业主管部门、会展单位的沟通交流，

搭建沟通平台，提升沟通效能。探索实施重要展会期间布撤展驻

点值守，安排街道工作人员全天侯驻守施工现场，会同展会工作

人员对展馆及物流轮候点等场所，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巡查，对

风险隐患早排查、早发现、早处置。

三是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社会安全意识。持续推进安全宣传

“五进”活动，充分运用现有媒体资源，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

全知识展览、组织辖区企业、团体及社区等开展消防演练等等，

多管齐下、多措并举，有针对性地强化全民和企业员工安全教育

培训，普及全民应急知识和技能，提高全民安全意识，切实维护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。

六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

全监管方面存在主要问题。

海珠区琶洲东莞市荣昌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

“4·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防范和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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